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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盈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發佈，旨在向本公司股東及其潛在投資者披露本集團佈局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

化轉型新業務的相關規劃與落地進展，為投資者了解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發展提供

最新資訊。

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認為，人工智能應用及產業數字化轉型正處於快速發展

階段，實體產業與金融的深度融合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創新趨勢，該領域具備

高增長潛力。為把握行業發展機遇，落實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的整體戰略，培育新

的利潤增長點，提升本集團的綜合競爭力，本集團決定佈局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

化轉型新業務，聚焦產融數字化領域的技術研發與商業應用，為產業鏈上下游、

政府及企業、跨境電商等客戶群體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與專業服務。

為推動上述新業務的順利落地與運營，本集團選擇與行業合作夥伴設立合營企業

作為新業務的運營主體，相關業務進展及業務規劃時間線如下：

1.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本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盈科互聯科技有

限公司（「盈科互聯」）與凌軒（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凌軒海南」）訂立具法律約

束力的戰略合作協議，雙方約定於中國海南省共同設立合營企業作為本集團

上述新業務的專屬運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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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上述合營企業盈合數智（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盈

合數智」）已完成設立相關手續，正式成為本集團開展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化

轉型新業務的核心載體。

2. 本集團規劃將於二零二六年第一季度正式啟動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化轉型新

業務相關項目，屆時將完成項目前期的技術調試、資源整合、團隊部署及客

戶對接等籌備工作，全面推進各項業務試營運。

3. 作為本集團該項新業務的核心運營載體，盈合數智預計於二零二六年第二季

度完成全體運營架構搭建、核心業務模塊調試及服務體系落地等工作，並基

於此全面投入正式運營，開展各項主營業務的市場推廣與客戶服務工作；同

時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二六年年底前，完成該新業務全線產品與服務的佈局優

化及全流程運營調試，進一步拓寬市場渠道、完善客戶服務體系、實現核心

業務模塊的協同高效運作，最終推動該新業務實現規模化營運，形成穩定的

業務服務能力與可持續的商業增長模式。

本集團本次佈局的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化轉型新業務，將以構建產融數字化生態

平台為核心，依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前沿技術，打造多維度的數字化

服務體系，其核心戰略目標如下：

— 搭建基於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前沿技術為支撐的「產融數字化生態平

台」；

— 對接金融機構資源，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供綜合性數字風控服務；

— 為政府及企業客戶提供數字化轉型技術支持與諮詢服務；

— 為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提供人工智慧驅動的選品、運營、客服及資金管理解決

方案。

本次新業務運營主體盈合數智的合作安排如下：盈科互聯與凌軒海南分別持有盈

合數智51%及49%的股權，該項目總投資額為人民幣100萬元，由雙方按股權比例

以現金方式出資，相關合作協議已具完全法律約束力。據董事會於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所深知、儘悉及確信，凌軒海南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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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人士，亦非本集團的關聯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

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在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業務推進及進展計劃符合行

業發展趨勢，亦符合本集團及全體股東的整體長遠利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注意，本公告所述的業務發展時間節點及經營目標基於目前

市場環境、監管政策及業務推進情況作出，後續實際實施進度可能因市場環境變

化、監管政策調整、行業競爭格局變動等因素而出現調整。本公司將嚴格按照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相關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要求，及時、準確地

披露本集團人工智能及產業數字化業務的後續重大發展情況。本公司股東及有意

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Prime Intelligence Solutions Group Limited

盈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汪一成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汪一成先生、阮美玲女士、楊川先生及張與珊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阮國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青雲先生、李冬先女士及何芷

琪女士。

本公佈載有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

資料，董事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

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並無誤

導或欺詐成份；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

生誤導。

本 公 佈 將 由 刊 登 當 日 起 計 最 少 七 日 刊 登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http: / / 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本公佈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primeintelligenc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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